
佛山市市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

法》《烈士褒扬条例》《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以及

《广东省革命遗址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文件精

神，进一步加强市级烈士纪念设施规范化、标准化管理，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工作要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紧紧围绕做好新时代烈士褒扬工

作的要求，聚焦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

脉，着力加强规划建设修缮管理维护利用工作，不断提升褒

扬烈士、教育群众功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第三条 市级烈士纪念设施是指符合相关条件，经市人

民政府批准公布的烈士纪念设施，包括烈士陵园、烈士墓、

烈士骨灰堂、烈士英名墙、纪念堂馆、纪念碑亭、纪念塔祠、

纪念塑像、纪念广场等设施。

第四条 市级烈士纪念设施应当按照设施设备完备、保

护状况优良、机构制度健全、服务管理规范、功能发挥显著

的要求，加强保护管理工作。

第五条 市级烈士纪念设施实行属地保护管理，由所在



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工作主管部门具体负责。

按照我市财政体制，以及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原则，

将烈士纪念设施日常保护管理和维修改造纳入各区（镇）财

政预算。

第六条 各区（镇）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局

等部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财政承受能力等安排保护管理

和维修改造补助资金，用于烈士纪念设施维修改造、设备更

新、环境整治、展陈宣传和祭扫纪念活动等工作，接受财政、

审计部门和社会监督。

第二章 规划建设

第七条 市级烈士纪念设施的规划建设修缮管理维护

工作应当纳入同级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红色革命遗址保护工

作规划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关专项规划，建成集纪念、

教育、宣传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红色文化精品。

第八条 市级烈士纪念设施应当确定保护单位。不能确

定保护单位的，应当明确管理单位进行保护管理。上级主管

部门应当加强对保护单位和管理单位的管理指导，配强工作

力量，科学设置岗位，明确保护管理责任。

第九条 新建、迁建、改扩建市级烈士纪念设施应当从

严控制，由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工作主管

部门提出申请，并逐级上报，经市退役军人事务工作主管部

门按规定报批后实施。需报省人民政府，党中央、国务院审

批的，按照有关程序逐级报批，未经批准不得建设。



第十条 市级烈士纪念设施应当及时更新优化展陈布

展，原则上经审批可每 5 年进行一次局部改陈布展，每 10

年进行一次全面改陈布展。改陈布展大纲和版式稿报市人民

政府退役军人事务工作主管部门审定，解说词报市人民政府

退役军人事务工作主管部门商宣传、党史等有关单位审定。

第十一条 市级烈士纪念设施名称应当严格按照核定

其保护级别时确定的名称规范表述，确需更名的，应逐级报

省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工作主管部门批准后公布，并报

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退役军人事务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 市级烈士纪念设施要积极申报市级及以上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和省级烈士纪念设施，把

烈士纪念设施建设成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课堂。

第三章 申报、审核及评定公布

第十三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烈士纪念设施，可申报

为市级烈士纪念设施：

（一）为纪念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等各个历史时期

的重大事件、重要战役和主要革命根据地斗争中牺牲的烈士

在佛山修建的烈士纪念设施。

（二）为纪念在全市有重要影响的著名烈士而修建的

烈士纪念设施。

（三）位于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规模较大的烈士纪念设

施。



（四）为纪念为中国革命斗争牺牲的知名国际友人在

佛山修建的纪念设施。

（五）规模较大、基础设施完备、规划建设特色明显，

具有全市性知名度或较强区域影响力的其他烈士纪念设施。

第十四条 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主要按照《烈士纪念设

施保护管理办法》贯彻执行，省级烈士纪念设施主要按照《广

东省省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执行，县级烈士纪念

设施由各区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县（区）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

管理办法执行。对于未确定保护级别的烈士纪念设施，由各

区（镇）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进行保护管理或者委托有关

单位、组织或者个人进行保护管理。

第十五条 市级烈士纪念设施评定公布周期原则上与

省级烈士纪念设施评定公布周期一致，重要时间节点等特殊

情况下可适时组织。

第十六条 申报市级烈士纪念设施采取“自愿申报、逐

级推荐”的原则。申报单位须经主管部门同意，向区级人民

政府退役军人事务工作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审核同意

后，向市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主管部门推荐申报。

第十七条 申报市级烈士纪念设施，应当提供烈士纪念

设施基本情况、保护单位或者管理单位情况、建设批准相关

材料、建设规划平面图、不动产权属证书和保护范围证明、

主要纪念设施的现状照片及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十八条 市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工作主管部门组

织成立市级烈士纪念设施考评组，具体负责考评工作。考评



组成员由市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工作主管部门组织，可邀

请宣传、党史、财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检察院等单位人

员和专家组成。

第十九条 市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工作主管部门对

申报资料进行初审，初审合格后，组织考评组进行集中评审，

并视情况组织实地考察，确定市级烈士纪念设施建议名单，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后，按程序报批。

第四章 保护管理运用

第二十条 市级烈士纪念设施应当依法确认不动产权

属，根据类别、规模以及周边环境等情况划定保护范围，对

属于不可移动文物的，依据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划定保护

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并按文物保护标准做好相关防护措

施。

第二十一条 市级烈士纪念设施应当按照国务院退役

军人事务工作主管部门要求的样式设立保护标志，由所在地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工作主管部门制作安放。

第二十二条 市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和管理单位

应当根据设施类别等因素，采取针对性措施做好烈士纪念设

施的保护管理，保证设施外观完整、题词碑文字迹清晰，周

边环境庄严、肃穆、清静，为社会公众提供良好的瞻仰和教

育场所。

第二十三条 市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和管理单位应当

按照机构制度健全、组织领导有力、工作队伍专业、保护管



理规范、服务保障有力的要求加强单位和队伍建设。按照烈

士纪念设施保护级别、设施规模、安葬烈士数量等因素，建

强保护单位，充实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人员力量，有效整

合资源加强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设立志愿服务岗，鼓励

退役军人、烈士亲属、机关干部、专家学者和青年学生到烈

士纪念设施提供讲解宣传、祭扫引导、秩序维护等志愿服务

工作。

第二十四条 市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和管理单位

应当健全维护保养、安全保卫、志愿服务、社会捐赠、馆藏

文物陈列征集展示及保护、不宜从事活动和破坏污损行为处

置等管理工作规范，提高保护管理水平。

第二十五条 市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和管理单位

应当及时制止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有损纪念英

雄烈士环境和氛围的活动，破坏、污损烈士纪念设施和从事

其他工程建设的行为。积极运用法律手段做好烈士纪念设施

的保护管理工作。因城市发展规划、重大工程建设等特殊情

况，需要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其他工程建设的，

按有关规定报批后实施。

第二十六条 市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和管理单位

应当制定烈士安葬、祭扫纪念、讲解接待、免费开放等服务

工作规范，提升服务保障质量。应当注重改进服务保障质量，

在醒目位置明示服务承诺，自觉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服务对

象和社会公众的投诉、意见和建议，制定改进方案。

第二十七条 鼓励支持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以捐



赠财产等方式，参与市级烈士纪念设施规划建设保护管理工

作。保护单位和管理单位应当建立捐赠管理机制，健全捐赠

档案，妥善保管捐赠的革命文物、烈士遗物等物品，对可移

动文物，应当在文物部门的指导下妥善做好保管。

第二十八条 市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和管理单位

的上级退役军人事务工作主管部门要积极发挥统筹协调作

用，会同有关部门、单位共建红色教育平台，加强保护管理。

积极协调党委宣传部门加强政治指导，对展陈内容和讲

解词的审查，把好政治关；协调党史研究部门加强对展览主

题和展览内容的检查指导，把好史实关，确保展陈内容准确

无误；协调文化广电旅游体育部门加强对文物类烈士纪念设

施的保护管理，纳入红色旅游发展规划；协调发展改革、自

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加大对规划建

设、不动产权属证明办理、历史建筑保护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支持、配合各级检察机关依法加强对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

工作的监督。

第二十九条 市级烈士纪念设施应当免费向社会开放，

建立便于群众参谒的制度并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条 市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和管理单位应

当充分发挥烈士纪念设施弘扬英烈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作

用，共享红色资源。加强英烈史料的收集整理、事迹编撰、

陈列展示工作，充分利用馆藏资料等制作反映当地烈士英勇

形象的刊物、声像、电视专题片等，积极提供志愿服务岗位，

大力挖掘宣传烈士纪念设施承载的英烈事迹和英烈精神。通



过开设网站和利用新媒体平台，为社会公众提供网上祭扫和

学习教育平台。大力开展祭扫纪念、主题教育、巡展宣讲等

活动，将弘扬烈士精神融入群众性文化活动中。

第五章 考核评价和责任追究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工作主

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市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工作的监督

考核。市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工作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

每 4 年对市级烈士纪念设施进行一次考核复评，建立评价档

案，并纳入双拥模范城（县）考评加（扣）分。对组织机构

完善、设施功能完备、活动组织有序、服务管理规范的，予

以表扬和考评加分。对设施保护不力、服务管理不规范、造

成负面舆情等情况的，予以批评和考评扣分。

第三十二条 市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的土地和

设施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其保护范围内从事

与纪念烈士无关或者有损纪念英烈环境和氛围的活动，不得

侵占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的土地和设施，不得破坏、污

损烈士纪念设施。

第三十三条 在市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有

损纪念英烈环境和氛围活动的，保护单位和管理单位应当及

时劝阻；不听劝阻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军人

事务工作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按照职责规定给予批评教

育，责令改正。

第三十四条 非法侵占市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



的土地、设施，破坏、污损烈士纪念设施，或者在烈士纪念

设施保护范围内为不符合安葬条件的人员修建纪念设施、安

葬或者安放骨灰或者遗体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退

役军人事务工作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恢复原状、原貌；造成

损失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市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和管理单位

及其主管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在保护管理工作中

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县（区）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

各区可参照本办法并结合本地实际制定。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

至 2029 年 月 日。


